
 
 

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8 年 4 月 4 日的情況 ) 

 
 

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行

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
告作出簡報  

2017 年 10 月 30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在公屋輪候冊 ("輪候冊 ")上已輪
候逾 3 年但仍未獲首次配屋的公
共租住房屋 ("公屋 ")申請人數目； 

 
(b) 提供統計數據 /數字，說明過去

5 年公屋單位的流轉情況，以及
相關的現行政策 (包括但不限於
居者有其屋計劃、租者置其屋計

劃、屋邨管理扣分制、處理公屋

屋邨寬敞戶的政策、富戶政策 /

經修訂的富戶政策 )，如何有助/

影響公屋單位的流轉；  
 
(c) 現居租戶交還公屋單位與重新
編配有關公屋單位予輪候冊申

請人相隔的平均時間； 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

立法會 CB(1)696/17- 
18(01)號文件，並已於
2018年 3月 14日送交
委員參閱。  

立法會CB(1)749/17-18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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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d) 關於施政報告所載將綠表置居
計劃 ("綠置居 ")恆常化的措施，
香港房屋委員會 ("房委會 ")可否
在考慮相關細節 /檢討該計劃

後，選擇不推行該項措施；房委

會 /政府當局會在何時決定公屋

單 位 與 綠 置 居 單 位 的 供 應 比

例；及  
 

(e) 對於有意見關注綠置居單位的
買家，將會是居於面積細小的公

屋單位而希望遷往面積較大單

位的租戶，因此綠置居單位買家

所交還以供編配予輪候冊申請

人的公屋單位，面積將會較細，

政府當局就興建公屋進行規劃

時，會如何處理上述關注事項，

以配合家庭成員人數不同的住

戶的需要。  
 

2. 2017-18 年 度 至

2021-22 年度公營房屋
建設計劃及推展公營房

屋發展項目的挑戰和

困難  

2017 年 12 月 4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在指定供香港房屋委員會 ("房委
會 ")興建公營房屋之前原本預留
作私營房屋發展用途的土地 (如
有的話 )的詳細資料； 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

立法會 CB(1)696/17- 
18(01)號文件，並已於
2018年 3月 14日送交
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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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b) 過去數年 (例如 3 至 5 年 )獲安置
入住公共租住房屋 ("公屋 ")而其
輪候時間為 3年或以下的公屋申
請人的比例，以及登載於房委會

網站的相關資料的副本 (如有
的話 )；  

 
(c) 政府當局就以下建議 /問題所作

的回應 
 

(i) 將新建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
的供應比例，由現時的 60:40
調整至 70:30，令新房屋供應
中有 10%單位可在日後轉換
成綠置居單位，而現時的公

營 房 屋 單 位 (並 非 綠 置 居
單位 )的供應目標，則維持佔
新房屋供應的 60%；  

 
(ii) 政府當局 /房委會會否及會

在何時達到一般公屋申請人

平均 3 年獲首次配屋的目
標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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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iii) 政府當局應與房委會合作，
在市區重建局收回的市區熟

地興建公營房屋。  
 

3.
  

水質監測優化計劃下公

共租住屋邨的食水測試

及食水含鉛超標事件跟

進工作的最新發展  
 

2017 年 12 月 4 日  關於就食水含鉛超標事件揭露的食
水含鉛超標問題的嚴重性作出的查

詢，政府當局須提供為有關公共租

住屋邨進行抽驗食水工作的相關結

果，包括含鉛超標的食水樣本及錄

得 含 鉛 量 最 高 (以 每 公 升 微 克 量
計算 )的食水樣本的詳細資料。 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

立法會 CB(1)696/17- 
18(01)號文件，並已於
2018年 3月 14日送交
委員參閱。  

4.
  

長遠房屋策略 2017 年
周年進度報告  
 

2018 年 1 月 9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關於公屋輪候冊上已輪候 3年或
以上但仍未獲首次配屋的公共

租住房屋申請人，政府當局會否

向他們提供援助，以助他們應付

高昂的單位租金；若會，詳情為

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b) 政府當局會否向居住環境欠佳
的住戶 (估計總數超過 11 萬戶 )
提供租金援助；若會，詳情為

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

立法會 CB(1)696/17- 
18(01)號文件，並已於
2018年 3月 14日送交
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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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c) 政 府 當 局 就 以 下 建 議 所 作 的
回應 

 
(i) 政府當局應使用閒置土地，

包括已修復堆填區 (例如葵
涌公園及將軍澳的已修復堆

填區 )，重置根據私人遊樂場
地契約持有並適合用來發展

房屋的土地上的設施 (例如
會所和哥爾夫球場 )，以便在
重置該等設施後騰出的土

地，可用來興建房屋；及  
 
(ii) 在規劃公營房屋項目時，政

府當局應督導政府不同政

策局/部門之間的工作，以提

出不僅涵蓋興建房屋單位，

亦涵蓋發展 /改善有關地區

的社區、交通及其他配套設

施的全面計劃，令地區人士

認為推展有關計劃會為社區

帶來改善，從而支持公營房

屋項目。  
 



 -  6  -  

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
  

香港房屋委員會為利便

長者住戶活動需要而推

行的措施  

2018 年 2 月 5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資料，開列在過去

數年，香港房屋委員會所接獲由租

戶提出 /所處理有關公共租住房屋

單 位 調 適 工 程 /改 裝 工 程 的 申 請

數目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應。  

6.
  

公營房屋發展項目使用

的產品的品質管理  
2018 年 2 月 5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 
(a) 鑒於香港房屋委員會 ("房委會 ")
有大量進行中的建築項目 /項目

用地，就委員關注房委會能否應

付有關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所使

用的建築物料的品質管理 /監控

( 包 括 有 關 立 法 會

CB(1)523/17-18(01) 號 文 件

第 7段所述應用於樓宇施工期的
5 個工作階段的風險處理措施 )
的工作量，說明為進行相關工作

而作出的人手調配詳情；及  
 
(b) 房委會 /房屋署就建築物料的品

質管理 /監控制訂的詳細指引，

以及就不合規格的個案可施加

的懲罰的詳情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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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7.
  

就香港房屋委員會經修

訂的富戶政策的推行情

況聽取公眾意見  

2018 年 2 月 5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"房 委 會 ")/
政府當局推行經修訂的富戶政

策所招致 /將會招致的行政費用

(例如額外人手開支、宣傳及印刷
費用等 )的數字；及  

 
(b) 公眾人士在當局就經修訂的富
戶政策進行諮詢期間提出的意

見，以及政府當局 /房委會如何

跟進/回應該等意見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應。  

8.
  

2018-19 年度公共租住
房屋入息和資產限額

檢討  

2018 年 3 月 5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若公共租住房屋 ("公屋 ")申請人
為每日支薪的臨時僱員，並只於

每個月份的某些日子工作 (例如
每月工作 10 天，日薪為 500 元 )，
香港房屋委員會如何計算該申

請人的工作收入，以決定其是否

符合資格申請公屋；及  
 
(b) 就 2018-19 財政預算案演辭所述
未來 5 年的預計公屋建設量
(即大約 75 000 個單位 )，是否高

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

立法會 CB(1)731/17- 
18(01)號文件，並已於
2018年 3月 23日送交
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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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於 2013-2014 年度至 2017-2018
年度的 5 年期的總公屋建設量，
提供詳細資料。  

 
9.
  

綠表置居計劃先導項目

的檢討  
2018 年 3 月 5 日  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 
(a) 在 2017 年落成的公共租住房屋

("公屋 ")單位數目；  
 
(b) 香港房屋委員會 ("房委會 ")翻新
從公屋租戶收回的公屋單位，以

供編配予公屋申請人的費用；  
 
(c) 在就公屋建設量 /將會興建的不

同面積新公屋單位的數目進行

規劃時，房委會 /政府當局會否

及如何推算 /考慮日後從綠表置

居計劃 ("綠置居 ")單位買家收回
的公屋單位的數目和面積；及  

 
(d) 鑒於房委會認為 "綠置居 "應以較
穩健的步伐推行，從而累積更多

經驗，以減低出現未售單位的風

險及減少對公屋申請人輪候時

間的影響 (一如政府當局文件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

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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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有關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立 法 會 CB(1)627/17-18(05)號
文件 )第 17 段所述 )，政府當局會
否 放 棄 或 更 改 行 政 長 官 於

2017 年 10 月 向 立 法 會 發 表

2017 年施政報告的演辭第 23 段
所述的政策，即 "未來的新建公
營房屋，應以更多的 '綠置居 '取
代出租公屋 "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
若否；原因為何。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8 年 4 月 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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